
+-++ ＋ +-++ -中中中·+-+-+-+-+-中中---，七一一一中++十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李石泉 励培 方华

我国国有固定资产保值问题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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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国有固定资产保值问题已经引起重视， 这方面的工作已

经有所改善。 但也要看到， 由千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提高不快， 近年来物价又呈持续上升趋

势， 固定资产保值仍然存在一些新老间题需要解决，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

的研究和探讨。

一、 价格不变条件下的固定资产保值

（一）固定贷产保值的含义。

固定资产保值是指固定资产投入营运之后能始终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 在保留商品货

币关系条件下， 固定资产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种是使用价值形式或实物形式， 另 一种是价值

形式或货币形式。 因此， 固定资产的保值就不能仅仅理解为货币形式上的简单再生产， 而且

还应理解为实物形式上的简单再生产。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 我们先假定固定资产 价 格 不变

（表现固定资产价值的货币币值不变）。 同时假定不存在购买上的障碍。这个假定意味着，

固定资产保值就是保持其货币形态上的原值， 只要货币形态上的固定资产能保持其原值， 实

物形态上的固定资产也就能保全。

固定资产保值的反面就是固定资产不保值。 固定资产不保值也要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

面去分析。
（二）固定资产不能保值的表现。

(1)固定资产使用价值流失。 固定资产使用价值流失是指价值形式上的固定资产不减

少， 实物形式上的固定资产却不见了。 帐户上有一台设备的价值反映， 实际上这台设备却不

存在， 最后导致价值上的损失， 以报损了之。 这种情况往往与企业管理混乱相联系。

(2)固定资产价值流失。固定资产价值流失主要是指国有企业以低千价值的价格出售、

转让国有固定资产。 近年来， 一 些国有企业以 “协作价” 、 “关系价” 、 “人情价” 等非规

则价格形式出售、 转让机械设备的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 “协作价” 、 “关系价“ 小于设备净

值， 固定资产价值就明显地流失了；如果设备购买者不是另 一个国有企业， 而是集体所有制

企业、 个体企业或私营企业， 国有资产的价值就实实在在地流失了。

(3)折旧基金提不足、 用不足。 折旧是固定资产价值补偿的重要形式， 拆旧基金是重

置投资的资金来源。 要使运动中的固定资产保值， 一定要足额提取折旧基金， 并用累积的折

旧基金购置新固定资产以代替旧的报废了的固定资产，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也是经济学中的公

理。 但在我们经济工作中， 却时常会发生违背常识， 悖于公理的行为。 折旧基金提取不足，
已提取的折旧基金又使用不足（即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折旧基金不是用千重置投资），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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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现在仍然是我国国有固定资产不能保值的带普遍性的主要 问题。
折旧基金提取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既定的折旧率偏低。所谓折旧率偏低是指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一般均长于固

定资产的正常的经济年限，致使累积的折旧基金小于重置固定资产所需要的资金。 解放以后
到70年代的 30年，上海工业企业的平均折旧率约为3.5%, 80年代以来已逐步提高到4.5%
左右。 折旧率虽然已有提高，但提高了的折旧率与70年代前期苏联6％的折旧率相比，仍然
偏低， 与美国8-10％折旧率相比，低得更多。

第二，不按既定的折旧率计提折旧。 不按既定折旧率计提折旧，也就是指企业实提折旧
小于应提折旧。 如果说既定折旧率偏低是一个老问题，那么不按规定的折旧率提折旧则是近
期内才变得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企业独立性的加强、 与企业承包制的推
行有很大关联。 在过去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中，企业还不一定要采用缩小折旧从而缩小成本
的办法来增加利润。 但在企业可以占有一定的留利同时又要承担上缴国家利润的重压下面，
采用这种对策的可能性就增 大了。

第三，在库的封存不用的固定资产不提折旧。 固定资产不被使用，也就没有使用消耗，
因而也就不提折旧，似乎名正言顺。 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总是十分注意
将使用的设备与不使用的设备区分开来，并将此项工作看做是降低企业成本的一 个有效措
施。 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完全合理的。 因为固定资产不使用虽无使用磨损，但仍有有形损耗和
无形损耗；在技术进步的年代，固定资产不会因为不使用而能延长其经济寿命。 并且，对不
使用的固定资产不提折旧，还会助长企业多占固定资产。

将上述三个方面表现概括为一个结论就是： 企业计提的折旧一般均小于应提折旧。
折旧基金使用不足主要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将已提取的折旧基金用于福利开支和奖励开支。 折旧基金、 福利基金、奖励

基金都是企业的专用基金，专用基金这个大项目中的各个小项目之间相互调剂使用是比较方
便的。 在批判了 “买酱油的钱不能用于买醋” 的专款专用死规定之后，各小项目的基金相互
调剂使用也是允许的。 问题在于谁调剂谁。 由于近年来奖励和福利 方面的开支大增，福利基
金、 奖励基金入不敷出，因而总是折旧基金被奖励、福利所调剂。 并且这种调剂往往又是有
去无回，或者说只借不还。

第二，企业将已提折旧用于新建、扩建项目。 企业要扩大再生产能力， 就要有新投资。
投资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二是企业借入资金。 企业自有资金又包括两部
分＄ 一是从利润中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二是从成本中提取的折旧基金。 企业在进行新投资
时，决不会放着闲置的折旧基金不用而去向别人借款，这样，折旧基金与生产发展基金往往
就捆在一 起使用。 将折旧基金用于新投资是可以的，关键是要明确一个界限，超过了界限就
会使原有固定资产的更新不能实现。

第三，国家从企业折旧基金中抽取税费。 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是企业自有资金，也是预
算外资金。 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就要按总数的15％缴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还要按总数10％缴纳预算调节基金，企业每提100元折旧基金，就要上缴25元作为财政
收入，剩下归自己支配使用的折旧基金只有75元。 企业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折旧基金，经过抽
取显得更加不足。 而由国家集中的这两部分基金，又主要用于新建扩建项目，而不是用于原
有企业的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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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三个方面表现概括为一个结论就是： 企业用在维持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上的折旧
基金一般均小于企业实提的折旧基金。

（三）企业折旧基全提取不足、 使用不足的原因。

．企业折旧基金提不足、 用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混淆” :
第一个是成本与利润混淆。 应该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成本与利润 是一 对矛盾。如果价格已

定，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就是此长彼消的关系。 而折旧基金属于成本范畴，是成本的构成部
分。折旧基金提取不足，就意味着将属于成本的一部分折旧基金转化为利润，使利润虚增。

对企业来说，用少提折旧的办法来增加利润可谓一举两得： 既可以达到降低成本的要求，又

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指标。在推行承包制的今天，企业用此办法则可以比较容易地完成

承包任务。 对国家来说，少提折旧的直接结果 是财政收入日益增加。 所以，无论 是企业还 是
国家都愿意采用这个办法。

第二个是补偿基金与积累基金的混淆。对折旧基金性质的 认识，我国经济理论界还不统
一。 一般说，折旧基金首先是补偿基金，这一 点似乎已无疑问。但马克思又说过，作为一种

货币沉淀，折旧基金 “可以被使用它的人用来作为新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 投 资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 2册，第548页）。对此，恩格斯还作了具 体 计算，计

算结果表明： 工厂逐年把他的折旧基金投在新购机器上，这样经过10年， 原来的1000镑机器
死灭了，却有1593傍机器在运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5页）。 应该承认，对

折旧基金而言，补偿基金与积累基金的界限并不 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个是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混淆。这一个“混淆” 与上面所讲的第二个 “ 混
淆 ” 有联系。 一般说，折旧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积累基金的提取和使用

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 由于折旧基金与积累基金的界限不易分清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
产界限往往也不易划分。 并且，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又总是交织在
一 起，简单再生产 是扩大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扩大再生产中就包含着简单再生产。正 是由于 ｀

这个原因，将折旧基金用于新建扩建而不用于更新改造，似乎也没有什么原则区别。
（四）结论和对菜。

(1) 在价格不变前提下，固定资产不能保值的表现之一 是固定资产在价值和使用价值
上的流失。 解决国有固定资产流失问题，在千加强管理、 健全管理制度、 纠正不正之风、 堵
塞涌洞。

(2)在价格不变前提下，固定资产不能保值的主要表现 是折旧基金不能足额提取、 提

取的折旧基金又被过度地用于新投资、 甚至被用于非生产方面的开支。
(3)折旧基金被用于生活福利等非生产方面， 是不能允许的。将生产基金转化为消费

基金， 是标准的 “吃老本” 行为。

(4) 对折旧基金用于新投资应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反对这种做法。反对的只能是无

条件地、 超限度地将折旧基金用于新投资。 为此，应该研究确定折旧基金可用于扩大再生产
的一般数量界限。 本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已提出折旧基金用于固定资本补偿

比率的理论公式（参见多马＜＜经济增长理论＞＞，第160页）。60年代我国经济学家刘国光对
折旧基金用于新投资的比重进行了定蜇研究。研究的结果与多马公式计算的结果大体相同。
在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10%、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20年条件下，折旧基金中可用于扩大再

生产的比重是68%，用于固定资产更新的比重是32% 9 （参见刘国光«社会主义再生 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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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259页）他们研究的一般结论是： 可用于扩大再生产折旧基金的多少， 取决千固定资
产增长率和使用年限两个因素，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愈快、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越长， 折旧基金
中可用于新投资的比重越大； 相反， 则越小。 当然， 上述理论模型还有待于我国固定资产更
新的实践去证实。 由于我国过去过度地将折旧基金用于新投资， 造成固定资产更新方面的大
量欠帐， 近期内可用于新投资的折旧基金比踱将不可能很大。

(5)比较难解决的是折旧基金提取不足的问题。 所以难解决， 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
利润与成本的对立， 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格局， 各利益主体之间特别是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之间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上看， 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真正改变、 有
待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折旧基金提不足的问题只能逐步解决。

二、价格变动条件下的固定资产保值

（一）固定资产原值与现值。

本文第一部分以价格不变为前提研究固定资产保值问题。 在此前提下， 固定资产的原值
与现值是一致的， 固定资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也是统一 的。 但是， 在实际经济工作中， 价格

不可能长期不动。 因此， 研究国有固定资产保值， 还要进一步考虑价格变动的因素。

在物价变动情况下， 首先出现的是固定资产原值与现值不相等。 在价格变动呈上升趋
势时，固定资产的现值将会大于原值。 如果按照固定资产购置时的价格计提折旧，累积的折旧
额还会等于购置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货币额。 单从固定资产货币形式上看， 似乎保 值 了。 但
是， 由于物价涨了一倍， 现在用累积的折旧基金重置固定资产， 所能购置的固定资产大约只

有原有固定资产的一 半。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加进物价上涨因素， 按照固定资产原值计

提折旧， 固定资产必然 不能保值。
（二）固定资产现值的确定。

在物价持续上涨情况下， 按照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固定资产原值提取折旧， 必将使固定资

产得不到足额补偿。 为使固定资产得到保值， 应以现行价格计价， 也就是按现在重新购置该

项固定资产的价格计价。
按重置价格确定固定资产现值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

(1)个别定价法。 个别定价法就是以单个固定资产的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该固定资产
的重置价格。 将单个固定资产的现时市价加总， 就是企业固定资产重置价格总额。

(2)类别定价法。 类别定价法就是将企业固定资产加以分类， 按照类别价格指数来确
定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 例如可以先将固定资产分为房屋和机械设备两大类， 然后再将房屋

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木结构等小类， 将机械设备分为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等小类。 在此
分类基础上， 再选用相应的类别价格指数， 即可计算出该类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 将各类固

定资产现值加总起来， 就是企业固定资产的现值总额。
(3)一般定价法。 一般定价法就是根据一般物价指数对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进行总的调

整。 其公式是： 企业固定资产重置价格＝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X
一般物价指数。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 第一种方法比较细， 但选用第一种方法调整固定资产原 值 ， 费时
多、 费用高， 必要性也不大。 第二种方法粗细适度， 但要有类别价格指数可供利用， 这个条

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 第三种方法比较粗， 但它所需要的一般价格指数容易取得。 我国统计

机构已定期公布零售物价总指数。 从长时期看， 零售物价总指数大体可以反映物价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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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短时期看， 主要以消费品为统计对象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与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会有较大
差别。 由于固定资产大多由生产资料构成， 以一般物价指数评估固定资产现值， 最好是采用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三）按固定资产现值计提折旧的承受问题。
在物价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 按升了值的固定资产现价计提折旧， 其折旧金额必将大于

按固定资产原值计提的折旧金额。 大多少呢？有的同志根据估算的投资品价格指 数 计 算 了
1981一1988年我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当年重置价格， 并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和法定折旧率
计算了应提折旧额以及应提折旧额与已提折旧额之间的差额。 单是1988年， 这个差 额 就 达
440亿 元。 （见 1990年第 1 期＜＜经济研究＞＞郭树清等同志的文章）我们也对上海全民所有制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进行过估算。 匡算的结果， 应提折旧与实提折旧的差额
在1988年也达到 20亿元左右。

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与按固定资产原值计提折旧之间的差额大体就是这样。 接
下来的 问题是：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这件事是否可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 多提折
旧， 必将增加成本；增加成本， 必将减少利润；减少利润必将减少税收（所得税）。 面对利润
减少的 事实， 各个经济主体是否能够接受？

首先， 对国家来说， 按重置价格提取折旧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当年财政收入减少。 根据上
面的估计， 国营企业按重置价格提取折旧， 1988年要多提440亿元折旧费。 如果这440亿元折
旧费用进入当年成本， 企业产品售价又不因此而相应提高， 这一年国营企业的利润将相应减
少440亿元。 按80％的比率上缴国家利税， 国家财政来自国营企业上缴收入也将相应减少350

亿元。 让国家财政一 年减少350亿元的收入， 这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其次， 对企业来说， 按重置价格提取折旧基金的直接结果是企业当年留利减 少 。 上 海

198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产品总成本672亿元， 实现的利税总额179亿元， 企业留利37亿
元， 企业留利约占其利税总额的20%。 按照上面的估算， 如果上海全民工业企业按固定资产
重置价格计提折旧， 其折旧额将比当年实提折旧额增加20亿元。 如果这20亿元进入当年成
本， 企业产品出厂价又不因此提高， 当年的利润总额必将减少20亿元， 企业留利也将按比例
减少 4-5 亿元。 让上海的国营企业一 年减少 4-5 亿的留利， 也是难以接受的。

再看地方财政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上海地方财政收入（预绊内收入）1987年165亿元，
1988年153亿元， 每年上缴中央财政承包基数105亿元， 留归上海支配使用的财政收入每年约
50亿元左右。 如果要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 根据上面估计， 地方财政单从国营企业
取得的总收入就将减少10多亿元。 由千上缴中央的基数包死了， 因折旧增加而减少20多亿元
的收入， 必将全部由归上海支配使用的那部分收入承担， 这就会使归上海支配的50亿元中减
少10多亿元。 让上海可支配的50亿元收入一 年减少10多亿元， 同样难以接受。

我们这里还只是考虑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的因素， 而没有考虑按固定资产重置
价格提取大修理基金的因素。 在考虑折旧因素时又没有把折旧率的适度提高这一 点加进去。
如果把大修理基金的增加、折旧率的提高都加进来考虑， 各主体的当年收入将会减少更多。

总之， 在当前财政连年赤字、 企业又陷于困境的形势下， 立即按一般物价指数升算固定
资产价值（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确定固定资产重置价格， 并按此重置价格计提折旧， 会碰
到很大阻力， 难以行得通。

（四）结论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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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价格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 要使国有资产能够保值， 必须按一般物价指数对固

定资产原值进行升算， 让固定资产升值， 并按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或重置成本计提折旧， 这

是国有固定资产保值面临困境的一 条出路， 是我们解决固定资产保值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

(2)但是我们当前又面临比较严峻的经济现实： 企业可比产品成本上升， 经济效益滑

坡， 国家财政支大于收， 回旋余地极小。 并且， 近期内经济效益不可能提高很多， 财政收入

不会增加很多， 财政支出也不可能压缩很多。

(3)一 方面， 按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很有必要； 另 一 方面， 立即全面按固定资

产重置价格计提折旧又不太可能， 这是一个难题。 解决这个难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国有固定

资产保值问题是4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累积的结果。 40年累积主要是指建国以来我们的折旧率

一直偏低；最近10年累积主要是指1981年以来特别是1983年以后生产资料价格连续地较大幅

度地上涨， 致使我们现在要以比1981年高出一倍的价格指数来调整固定资产原值， 才能维待

固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 40年累积的难题要在一年时间里全部解决， 确实困难。

(4)基千上述认识， 解决我国国有资产保值的基本思路是： 在经济效益提 高 的 基础

上， 分期分批地按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国有固定资产的价值进行重估， 并逐步提高折旧率。

这条思路的出发点是不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也不减少各经济主体的既得利益。 这条思

路的落脚点是在完善企业承包制的条件下， 在企业的 “超收分成“ 上做文章。

(5)上述思路的具体设想是： 如果是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 一个行业、 一个企业某年

在完成承包基数之后还有一定幅度的 “超收” ， 即可认为该地区、该部门、该企业巳具备了解

决国有资产保值问题的条件。 例如， 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1988年实现的利税总额 179 亿元，

上缴利税总额142亿元，企业留利总额37亿元， 以此为基数， 假定以后的某年上海全民企业

实现的利税总额达到200亿元， 比1988年超收 21 亿元， 即可认为某年是对上海全民企业固定

资产实行升值的有利时机。 因为按升了值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其增加部分也就相当于21亿

元。 对国有资产价值调整的结果， 国家和地方的收入基数不会减少， 企业收入总的来讲也不

会减少， 企业超收部分暂时被增加的折旧基金 “吃掉” 了。

(6)最困难是选择时机闯过集中调整固定资产原值这一关。 在闯过这一关之后， 要把

按物价指数调整固定资产原值这件事加以制度化， 让调整工作经常进行下去。 可以设想每年

或每几年按物价指数对固定资产原值调整一次。 如果物价上升率达到10% ， 可以每年对固定

资产原值进行一次调整；如果物价上升率在5％以下， 可以每2年或3年对固定资产原值进

行一次调整。 每调整一 次， 可以将折旧基金的增加额控制在10％的幅度内。 由于折旧基金在

成本中占的比重不大， 即使折旧基金增长10%， 对各方面的利益影响不会很大。

(7) 分期分批解决国有固定资产保值问题， 也需要大体规定一个时间表。 可以把1995

年看成是完全解决国有固定资产累积的保值问题的最后一年。 这样， 整个 “八五” 计划时期

将成为集中调整固定资产原值的时期。 将折旧率提高到 8-10% ， 时间可能还要更长一点。

(8)在解决国有固定资产保值时， 还有必要对现行的折旧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

我国中央财政从1985年起不再集中企业的折旧基金， 可以看作是折旧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

革。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将折旧基金的提取和使用的权限完全下放给企业。在折旧率也 “包

死基数” 的前提下， 国家只需要对企业的各类固定资产的役龄规定上限和下限， 具体的折旧

率可以由企业自主决定，不一定均由国家定死，这对解决固定资产的保值问题可能是有益的。




